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汇编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



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

会议议程

会议议程

一、介绍来宾、通报出席会议股东人数及持股数量并宣

布开会

二、关于控股子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

三、关于增加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

四、议案表决（由一名监事负责计票工作，律师和股东

代表负责监票工作）

五、宣布现场表决结果

六、宣布现场会议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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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控股子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为拓宽融资渠道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

华电（彰武）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彰武绿色科

技公司）建设可再生绿色热能示范项目（曾用名可再生零碳

热能示范项目）和华电（锡林郭勒盟）新能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锡林郭勒新能源公司）建设白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

火电灵活性改造配套 24 万千瓦风电项目资金需求，彰武绿

色科技公司、锡林郭勒新能源公司拟与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网租赁公司）、招商局融资租赁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招商租赁公司）、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招银金融租赁）等具备融资租赁业务资质的融资租赁

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。

一、出租人简介

1. 国网租赁公司注册地址是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综

合保税区）亚洲路 6865 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 1-1-504-C，注

册资本 132.12 亿元。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融资租赁业务；投资管理，一般

项目：充电控制设备租赁；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；运输

设备租赁服务；特种设备出租；机械设备租赁；非居住房地

产租赁；船舶租赁；企业管理咨询；酒店管理。

基本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国网租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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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总资产 2012 亿元，净资产 265 亿元，2023 年度净利润 14

亿元。

2. 招商租赁公司注册地址是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

税港区）重庆道以南，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 2 号楼

-5,6-202，注册资本 50 亿元。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

赁财产；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经济咨询服务；兼营

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。

基本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招商租赁公

司总资产 507.5 亿元，净资产 79.7 亿元，2023 年度净利润

8.06 亿元。

3. 招银金融租赁注册地址是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

验区陆家嘴环路 1088 号 2 幢 21 层、22 层、23 层一单元、

24 层，注册资本金 120 亿元。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（含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一般

进出口贸易）；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；固定收益类证券

投资业务；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金；同业拆借；向金融机

构借款；境外借款；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；经济咨询；在

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；为控股子公

司、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；租赁资产证券化业务；基

础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（仅限于远期类、期权类、掉期类等

三类基础类衍生产品交易）；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基本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招银金融租

赁总资产 2908 亿元，净资产 331.11 亿元，2023 年度净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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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.75 亿元。

二、融资租赁业务方案介绍

根据国网租赁公司、招商租赁公司、招银金融租赁提供

的报价方案，上述三家公司较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期限长、利

率低，具有明显优势，各项目具体方案如下：

（一）华电（彰武）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——可再生

绿色热能示范项目

直接融资租赁模式。由彰武绿色科技公司（承租人）选

择供货商及指定设备，由国网租赁公司、招商租赁公司、招

银金融租赁（出租人）出资购买并出租给彰武绿色科技公司

使用。彰武绿色科技公司按期向国网租赁公司、招商租赁公

司、招银金融租赁支付租金，待租赁期满后，彰武绿色科技

公司按协议规定以 1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。

售后回租租赁模式。由彰武绿色科技公司（承租人）先

行采购设备并完成施工建设，待资产形成后再将相应资产出

售给国网租赁公司、招商租赁公司、招银金融租赁（出租人），

并获取相应购买价款，租赁期内彰武绿色科技公司按期向国

网租赁公司、招商租赁公司、招银金融租赁支付租金，待租

赁期满后，彰武绿色科技公司按协议规定以 100 元的价格进

行回购。

1. 出租人：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、招商局融资

租赁有限公司、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。

2. 承租人：华电（彰武）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。

3. 租赁方式：直接融资、售后回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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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融资金额：直接融资租赁金额不超过 7500 万元，售

后回租金额不超过 3893.2 万元。在上述额度内，允许公司

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融资租赁机构的融资额度进行调整。

5. 租赁期限：1 年。

6. 租赁设备：生物质发酵提纯设备设施。

7. 租赁利率：名义利率不高于 3.95%，若考虑增值税抵

扣，综合融资成本不高于 3.6%（售后回租不可抵税）。

8. 租赁保证金：无。

9. 租赁间隔：季度，共 4 期。

10. 支付方式：按季付息，期末一次性还本。

11. 担保方式：无。

（二）华电（锡林郭勒盟）新能源有限公司——白音华

金山发电有限公司火电灵活性改造配套 24 万千瓦风电项目

本方案采用直接融资租赁模式，由锡林郭勒新能源公司

（承租人）选择供货商及指定设备，由国网租赁公司（出租

人）出资购买并出租给锡林郭勒新能源公司使用。锡林郭勒

新能源公司按期向国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，待租赁期满后，

锡林郭勒新能源公司按协议规定以 1.00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。

1. 出租人：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。

2. 承租人：华电（锡林郭勒盟）新能源有限公司。

3. 租赁方式：直接融资租赁。

4. 融资金额：融资金额租赁金额不超过 55,263.22 万

元，最终以实际投放金额为准。

5. 租赁期限：3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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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租赁设备：风力发电设备。

7. 租赁利率：名义利率不高于 3.3%，若考虑增值税抵

扣，综合融资成本不高于 2.95%。

8. 租赁保证金：无。

9. 租赁间隔：季度，共 12 期。

10. 支付方式：季度后付，宽限期一年半只还息不还本。

11. 担保方式：无。

三、本次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直接融资租赁、售后回租等方式开

展融资租赁业务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，有利于拓宽融资

渠道，降低资金成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不影响公司控股

子公司对租赁标的物的正常使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

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

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。

此议案，请予审议。
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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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增加 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

实际情况，为稳定公司来煤渠道、增加保供控价能力及保障

供暖期发电供热用煤需求，公司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 2024

年拟增加向关联方购买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。具体情况

如下：

一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华电环球（北京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电环

球）、厦门克利尔能源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厦门克利尔）、

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（以下简称华

电物流内蒙古分公司）、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

远星）为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华电集团）

关联方

2024 年原

预计金额

(万元)

本次预计增

加金额

（万元）

本次增加后

预计金额

（万元）

截至 2024 年 9

月 30 日实际发

生金额（万元）

本次预计金额

占同类业务比

例（%）

华电环球（北京）贸易发展

有限公司
10,000 25,000 35,000 9,240 5.93

厦门克利尔能源工程有限公

司
10,000 5,000 15,000 2,215 1.19

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

公司内蒙古分公司
6,300 27,000 33,300 2,560 6.40

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（运费） 1,500 1,000 2,500 532 0.24

合计 27,800 58,000 85,800 14,547 13.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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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下属

企业。

序号

中国华电集团

及其直接或间

接控制的除公

司及全资、控

股子公司以外

的下属企业

成立

时间

注册资本

（万元人民币）
经营范围

1
中国华电集团

有限公司
2003 3,700,000

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；电源的开发、投

资、建设、经营和管理；组织电力（热

力）的生产、销售；电力工程、电力环

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；电力及相关技术

的科技开发；技术咨询；电力设备制造

与检修；经济信息咨询；物业管理；进

出口业务；煤炭、页岩气开发、投资、

经营和管理等。

2 华电环球 2010 年 3130

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；

煤炭销售（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

交易、储运活动）等。

3 厦门克利尔 2006 年 1000
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；煤炭及制品批

发（不含危险化学品和监控化学品）等。

4
华电物流内蒙

古分公司
2013 年 -

煤炭批发经营；技术服务；货物进出口

等。

5 华远星 2006 年 40,000
水路普通货物运输；国内船舶管理业务

等。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

中国华电集团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，符合上海证券交

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6.3.3 条之规定，是公司的关联法

人。中国华电集团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全资、控

股子公司以外的下属企业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

规则》第 6.3.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。

（三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

上述关联方中国华电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均依法设立、合

法存续，具备持续经营和履约能力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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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经营所需，上述关联方与公司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以往

进行过相关交易，并且执行良好。

二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依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做好 2024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

履约工作的指示精神，公司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拟按照当前

国家发改委指导价向关联方华电物流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长

协煤；按照市场价向关联方华电环球、厦门克利尔增加采购

市场煤；按照市场价向关联方华远星增加采购船运服务运输

煤炭。

三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公司及全资、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燃料主要是保证

冬季发电、供暖安全稳定用煤，补充长协煤源不足的结构性

缺口，为公司保障发电供热安全、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力支

持。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，有助于

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。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

价依据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一般商业原则确定，交易价

格以市场公允价为原则，参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或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因此，日常关联交易的进行

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

形成较大的依赖。

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6.3.6 及 6.3.7 条规定，公司全

资、控股子公司增加与关联人日常关联交易为 58,000 万元，

符合公司与关联人交易在 3000 万元以上，且占上市公司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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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的情况，尚需经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。

此议案，请予审议

华电辽宁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




